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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篇  事奉的準則—神的話（聖經） 
 
讀經 

提摩太後書三章 16 節：『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

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』 

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-20 節：『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

子聖靈的名，給他們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我就常

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』 

使徒行傳一章 13-14 節：『進了域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。在那裡有彼

得、約翰、雅各、安得烈、腓力、多馬、巴多羅買、馬太、亞勒腓的兒子

雅各，奮銳黨的西門，和雅各的兒子猶太。這些人，同着幾個婦人，和耶

穌的母親馬利亞，並耶穌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。』 

約翰福音五章 39 節：『你們查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；給我作

見證的就是這經。』 

哥林多後書三章 6 節：『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着字句，

乃是憑着精意，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意是叫人活。』 

 

我們所要交通合神心意的事奉三要訣是：事奉主的準則—神的話
（聖經）。 

主呼召我們事奉祂，並不是叫我們盲目無定向的事奉祂；祂揀選

我們作君尊的祭司，並不是叫我們可以隨意的事奉祂；乃是叫我們按
着祂的定旨先見，照着祂的心意性情來事奉祂。因此神不但賜給我們
內有一個事奉的生命，而且外有一本事奉的準則，就是聖經—神的話。 

感謝主，今天我們有了這本神的話（聖經），就有了事奉的南針
海圖；就有了事奉的規矩準繩；也就有了事奉的準則了。若不然，我
們大家來在一起事奉，你照你的意思；我照我的看法；他照他的領會；

各有各的見地；各有各的理由；各有各的文章；你認為你的見解最高
明；我認為我的方法最有效；他認為他的判斷最合理……這樣一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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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是按照你的呢？還是按照我的呢？或是按照他的呢？究竟哪一
種的事奉才能蒙神悅納呢？到底哪一型的事奉才能得到神的稱許呢？
我們可真是無所適從了！ 

讚美主，祂已賜給我們一本能以適應古、今、中、外，各式各樣
信徒的事奉法則；更是一本安定在天永不改變的事奉定律，就是神的
話—聖經。提摩太後書三章 16-17 節說：『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

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屬神的人得以

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』單就這一處簡短的聖經，已足以昭示世
人說：一、聖經的來源是神所默示的；二、其功用是教訓、督責、使

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；三、目的是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，
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換句話說，就是照着神的心意來事奉祂。 

我們既然知道了聖經是事奉主的準則，是一切事奉、生活動作之

規範，那麼在事奉上我們如果有了不準確的看法，或錯誤的領會時怎
麼辦呢？不要緊，只要我們肯回到聖經裡面來，與神的話語對正一下，
我們就會蒙光照受糾正，並獲得正確的答案。 

 

一、 聖經明文的命令和教訓 

關於如何以神的話為事奉的準則，在實行上我們可以分作三方面
來看。頭一面就是明文的命令和教訓（舊約的律法部分另有意義）。 

比方說，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-20 節記載：『所以你們要去，使

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，給他們施洗；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

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』這是主耶

穌將要被接升天之前，給門徒臨別時之命令。因此我們不但要接受這
個命令，而且還要忠心盡這個託付，出去到處宣傳福音，使鄰人、親
戚、朋友、同學、同事……等，凡我們所認識接觸的人，悔改相信主

耶穌，並奉父、子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且要將主所吩咐我們的，
也就是主的話，交通給他們，教導他們遵守。這樣：主就常與我們同
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

又如希伯來書十章 25 節說：『你們不可停止眾會，好像那些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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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慣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勸勉。』這也是新約聖經中明文的教訓。所以
我們也要遵照這教訓，不但常常聚會（不敢不聚會），而且在主愛中
與眾聖徒彼此勸勉，互相扶持。這就是以聖經明文的命令和教訓為準

則事奉主的兩個例子。 
 

二、 事奉的實行原則 

以神的話為事奉的準則，在實行上第二面就是按照全本聖經（包

括新舊約）所記載事實的實行原則來事奉主。 

譬如說：使徒行傳記載主的門徒同着幾個婦人約有一百二十人在
耶路撒冷樓上禱告。從這件事實說出了不少禱告的原則： 

第一、他們是藉着禱告先得到聖靈的能力，然後才出去傳道。照
樣我們也應該先禱告領受聖靈的能力，然後才能奉主差遣出去傳道事
奉主。 

第二、他們是在樓上禱告，這是說出：必須脫離地上的罪惡，與
屬地的霸佔，而站在屬天地位禱告。並不是說必須在樓上禱告，而不
可以在樓下禱告，乃是透過事實所說明的屬靈原則為事奉的準則來事

奉主。 

第三、有的時候事實與原則正好相符，那麼我們就可以按照事實
來實行。他們的禱告是『同心合意』（徒一 44），剛剛好『同心合意』

就是蒙主悅納，蒙主垂聽禱告時所無法缺少的主要原則之一，所以『同
心合意』不僅是事實，也是原則，故此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個事實來實
行了。 

如果我們幫助弟兄姊妹按照上述的禱告原則來禱告，那便是以神
的話為準則事奉主的例子之一了。 

又如出埃及記十六章所記載的，當以色列百姓在曠野行走時，耶

和華從天上降下嗎哪作為他們的糧食；而他們每日早晨按照各人的飯
量收取，日頭一發熱，嗎哪就消化了。還有馬太福音四章那裡，主耶
穌說：『人活着，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。』（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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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4）從這兩處的聖經又是說出了很重要的讀經原則來： 

第一，神的話，就是信徒的屬靈糧食（這糧食就是嗎哪所說明的）。 

第二，讀經的最好時間，是在太陽未出來之前，因為日頭一發熱，

嗎哪就消化了。 

第三，讀經的方法，就該像當日以色列人收取嗎哪時一樣。每日
按着各人的飯量收取嗎哪；意思是每天都要按照各人的生命程度，屬

靈的吸收力來讀主的話，而從其中得到屬靈生命糧食之餵養。 

如果我們能幫助弟兄姊妹每天早晨讀聖經，並從其中領受屬靈的
糧食，那便是以神的話為準則事奉主之又一個例子了。 

 

三、 基督無限的意義 

以神的話為事奉的準則，在實行上第三面就是透過聖經所記載的
事實，認識基督無限的意義，而按着其意義事奉主。主在約翰福音五

章 39 節說：『……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』，可見聖經是見證基督
的一本書，而基督是無限豐富的一位。以弗所書三章 8 節，說：『……

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，傳給外邦人。』由此可知見證那一位測

不透豐富的基督的聖經，其內容該是何等的無限無量！自然其所含蓄
的屬靈意義更是無窮盡無止境了！我們是靠着聖靈被帶進聖經事實
背後的屬靈意義中，認識基督，經歷基督，而事奉祂。哥林多後書三

章 6 節說：『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着字句，乃是憑

着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意是叫人活。』可見新約的事奉要
脫離字句，而以屬靈意義（精意）來事奉主。 

當我們學習以聖經（神的話）為準則事奉主的時候，最初總是以
聖經明文的命令和教訓為準則；進而以聖經事實的屬靈原則為準則；
最後才能以認識基督屬靈無限的意義為準則來事奉祂。 

那麼什麼是按照基督無限的意義為準則事奉主呢？就是從全本
聖經所記載的事實、預言、詩歌、明文、或預表等認識基督屬靈無限
的意義，而照着所認識領會的事奉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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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：福音書上記載主耶穌受魔鬼試探的事。魔鬼對耶穌說：『你
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。』耶穌卻回答說：『經

上記着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。』（太

四 3-4）這裡給我們看見主耶穌是： 

1. 看重屬靈糧食過於身體的糧食。 
2. 看重屬靈的過於屬物質的。 

3. 尊重神的旨意過於滿足自己的需要。 
4. 並且對於魔鬼的建議無論如何的合理、合法、且有利、有益，

祂都一概加以拒絕，絲毫不給魔鬼留地步。 

主當日如何勝過魔鬼的試探，主今日在我們裡面也是同樣的帶領
我們勝過魔鬼的試探。 

從上述的這件事實中，至少已經給我們看見了四個屬靈意義（其

實它的屬靈意義是無限量的），如果我們這樣認識基督，經歷基督，
見證基督，而幫助弟兄姊妹一同蒙恩，不但基督的身量在我們個人身
上得以增長，在教會中也要增長。這是從神的話語中，以基督屬靈無

限的意義為準則事奉主的一個例子。 

至於從聖經中蒙聖靈啟示，看見屬靈意義的深廣程度，完全是根
據我們屬靈生命的長幼，基督度量之大小而定。基督度量越大，生命

越成長的人，他對聖經中的屬靈意義，就認識的更深入，更廣闊，更
高超，也就更能幫助人。但願主帶領我們清楚看見，事奉主的準則乃
是神的話。願主祝福我們。 


